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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梅州市“12•23”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

      字号： 大  中  小  分享到：

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梅州市“12·23”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

市安全监管局：

《梅州市安全监管局关于对梅州市“12•23”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批复的请示》（梅市安监〔2018〕22号）收悉。经研究，同意梅州市“12•23”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提交的《梅州市“12•23”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事故调查工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

二、同意《报告》对该事故原因分析和事故性质认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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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意《报告》对该事故的责任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意见。请江西省宜春市政府将此报告转江西省高安市相关部门，并督促

依法对相关企业进行处罚、暂扣或吊销相关证照。

四、同意《报告》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请江西省宜春市政府、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政府及梅州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路局要监督有关单位认

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采取有力措施，抓紧落实整改，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五、请上述单位于2018年6月30日前将事故处罚、暂扣或吊销相关证照，及相关整改情况函告梅州市安委办（联系电话：0753—2302613，传真：0753

—2298555，电子邮箱：mzaj@vip.163.com）。

附件：梅州市“12•23”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梅州市人民政府

2018年4月13日

梅州市“12·23”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17年12月23日6时20分许，在206国道2144KM+750M梅江区城北镇相公亭路段，发生一起3人死亡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梅州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陈俊钦对事故作出批示，梅州市公安局、市安全监管局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抢救伤

员，指导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2017年12月28日，梅州市政府批准成立了梅州市“12•23”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到相关单位调查取证和了解情况，查阅询问

笔录、技术鉴定材料、管理制度等有关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及责任，提出了相关责任处理和整改措施建

议。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23日6时20分许，胡爱彬驾驶赣C5E86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乘载张建军、张炮文）牵引赣C37A5挂重型普通半挂车从平远沿206国道往梅州

城区方向行驶，行驶至G206线2144KM+750M梅江区城北镇相公亭路段时,胡爱彬越过道路中心线超越同方向的大货车后，与相对方向行驶的由顾新刚驾驶的

甘M34231号重型仓栅式货车（乘载郑登科）发生碰撞，造成顾新刚、郑登科当场死亡，张炮文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及两车和车上货物损坏的较大

道路交通事故。

（一）事故驾驶人、车辆、道路及天气情况。

⒈驾驶人基本情况。

（1）赣C5E868号车驾驶人：胡爱彬，男，汉族，1975年11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高安市祥符镇建山村委会上塘村43号，现住址：江西省高

安市高安大道华悦鑫都1402房，驾驶证号：362222197511137813（档案编号：362203074005），新准驾车型：A2E，原准驾车型：B2E，初次领证日期

2005年9月28日，有效期至2021年9月28日，实习有效期始2017年5月4日，实习有效期止2018年5月4日，驾驶赣C5E86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赣C37A5挂

号重型普通半挂车。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17年12月23日被梅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5日执行逮捕。

（2）甘M34231号车驾驶人：顾新刚，男，汉族，1987年6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甘肃省宁县焦村乡吝店村十一组370号，现住址：甘肃省宁县焦村

乡吝店村十一组370号，驾驶证号：622826198706292916（档案编号：622800155096），准驾车型：B2，初次领证日期2010年4月19日，有效期至2026

年4月19日，驾驶甘M34231号重型仓栅式货车。

⒉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1）赣C5E86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车主是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该车使用性质为货运车辆，初次登记日期2017年11月29日，该车由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公司承保，交强险单号：PDZA201736220000248165，商业险单号：PDAA201736220000168130，赣C37A5挂号



重型普通半挂车登记车主：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该车使用性质为货运车辆，初次登记日期2017年11月29日，核载质量34吨，实载49.7吨陶瓷

瓦，由江西省高安市运往梅州市蕉岭县。

（2）甘M34231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登记车主是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第三汽车运输公司，实际车主：顾新刚，该车使用性质为货运车辆，初次登记日期

2014 年 8 月 27 日 ， 检 验 有 效 期 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 该 车 由 中 华 联 合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庆 阳 市 中 心 支 公 司 承 保 ， 交 强 险 单 号 ：

0217621002000332000984，保险单号：0217621002000360000429，该车核定载质量为14.605吨，实载6.24吨快递邮件，由广东省揭阳市运往四川省成

都市。

⒊道路基本情况。

现场位于206国道2144KM+750M梅江区城北镇相公亭路段，事发路段为一般弯的国道，该道路是分向式，东西走向，东往平远，西往梅州市区，单向单

车道4.5米，道路右侧设置非机动车道1.5米，单向路宽6米，道路中心以单黄实线隔离，水泥干燥路面，南北均为山体。照明条件为夜晚无路灯照明，交通控制

方式为标志标线，道路中间单黄实线。

⒋天气情况。

事故发生时天气状况为晴，能见度为23公里。

（二）检验鉴定情况。

⒈驾驶人血液乙醇定性定量及常见毒物定性检验。

经对驾驶人胡爱彬血液进行乙醇定性定量及甲基苯丙胺、氯胺酮、吗啡定性分析，结论为：未检出乙醇及甲基苯丙胺、氯胺酮、吗啡成分。

经法医检验，无法对死者顾新刚抽取心血，已出具说明。

⒉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性能检验及车速检验。

（1）根据广东洋盛痕迹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广洋司〔2017〕痕鉴字第G100号、广洋司〔2017〕痕鉴字第G104号），赣C5E868号重型半挂牵

引车转向安全性能合格，赣C5E86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赣C37A5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制动安全性能合格；赣C5E86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赣C37A5挂号重型

普通半挂车事故时的车速约为50.15KM/H—56.24KM/H，在国道限速70KM/H范围内。



（2）根据广东洋盛痕迹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广洋司〔2017〕痕鉴字第G101号、广洋司〔2017〕痕鉴字第G102号），甘M34231号重型仓栅式

货车转向安全性能合格，甘M34231号重型仓栅式货车制动安全性能合格；甘M34231号重型仓栅式货车事发前的车速约为53.8KM/H，在国道限速70KM/H

范围内。

⒊尸体检验鉴定。

经广东梅州市梅江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3具尸体进行死因法医学检验，根据（梅江）公（司）鉴（法尸）字〔2017〕12001号、12002号、12003号，

检验、鉴定意见为：郑登科符合重度颅脑损伤及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张炮文符合重度颅脑损伤死亡；顾新刚重度颅脑损伤及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⒋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梅州市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甘M34231号重型仓栅式货车损失进行价格评估，结论为：该车车辆损失价值为124050元。对赣C5E868号重

型半挂牵引车进行价格评估，结论为：该车车辆损失价值为23800元；赣C37A5挂重型普通半挂车进行价格评估，结论为：该车车辆损失价值为6600元。以上

合计损失为：154450元。

二、事故的应急处置情况

（一）应急处置情况。

2017年12月23日6时21分,梅州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群众报警称：城北群益路段两辆拖头相碰，有人受伤。值班人员在与报警人联系了解情况后通知

消防、梅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大队值班民警前往现场处置。7时10分，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直属大队民警接着到达事故现场进行事故勘

查，“120”医务人员于7时34分抵达事故现场抢救伤员。梅州市公安局领导及交警支队、直属大队领导于8时24分抵达事故现场指挥救援处置工作。交警部门

在开展事故调查、抢救伤员的同时，全力做好现场交通秩序管控，对现场滞留车辆进行疏导，预防次生事故的发生，并迅速对事故车辆、驾驶人等基本情况进

行核查，对赣C5E86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司机依法进行控制。

（二）应急救援成效。

整个救援行动开展有序，救援过程无次生衍生事故发生，无救援人员伤亡，救援工作安全顺利。当日上午12时，事故现场清理完毕并恢复通车。没有发现

参与此次事故救援处置工作的有关单位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失职、渎职行为。

三、事故原因及事故认定意见

（一）事故原因。



根据现场勘验调查，对驾驶人血液进行乙醇及常见毒物检验，对事故车辆的安全技术性能、车辆行驶线路和车辆痕迹进行检验鉴定等工作，排除酒驾毒驾

和车辆故障原因。综合分析认为，导致该事故的原因为：

⒈直接原因。

胡爱彬持A2E机动车辆驾驶证，在实习期驾驶半挂车，载物超过核定的载质量，越过道路中心线超越同方向的大货车后，与相对方向行驶的由顾新刚驾驶

的甘M34231号重型仓栅式货车（乘载郑登科）发生碰撞，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⒉间接原因。

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主要存在对驾驶员的培训不规范，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驾驶员安全意识差，安全技能和现场处置能力

不得力。

（二）事故性质。

调查认定，梅州市“12•23”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相关单位履职情况调查

（一）相关企业的履职情况。

⒈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履职情况。一是资质情况。该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注册，法定代表人曾令购。公司2017年11月29日，新购买解放

牌重型半挂牵引车，按规定办理了入户，车属单位：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赣C5E868，安装了卫星定位装置，并购买了强制险和商业

险。经查，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企业和车辆均符合相关要求。二是制度和管理情况。企业有制定相关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有应急预案、例会

制度、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人员和车辆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培训和教育学习制度等，并有召开安全领导小组会议、卫星定位监控记录、车况检查、隐患

排查整改记录等。但存在安全培训不规范的问题。三是源头装载情况。经查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货物运输与车辆调度登记4次记录，质量均为32

吨，在核载34吨范围内。车辆平时由张炮文管理，司机胡爱彬由张炮文聘请，事发时实载49.7吨陶瓷瓦，经调查货物源头企业高安市金阳陶瓷有限公司，12月

22日有一车陶瓷瓦发往梅州市蕉岭县（厂家无记录装载车辆号码），且厂家装载记录质量与事故车辆装载质量不符，无法核实赣C5E86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源

头装载情况，不排除场外接货等情况。

⒉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第三汽车运输公司履职情况。经查，在这起事故中负次要责任的甘M34231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登记车主是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第三

汽车运输公司，实际车主：顾新刚，该车使用性质为货运车辆，事发时在有效期内，有购买交强险和商业险，无超载。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第三汽车运输公司



在本事故中无责任，建议免除对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第三汽车运输公司的行政处罚。

（二）属地和相关监管部门和人员的履职情况。

⒈梅江区城北镇人民政府履职情况。2017年，该镇党政联席会六次会议传达学习了上级有关文件精神，部署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并且联合区交通运输

局、公路局、交警等部门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与全镇25个村（社区）签订了《2017年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目标责任书》。完善了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机制，提高了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效率。加强镇管村路的隐患排查，全年共排查村道塌方、围墙坍塌等安全隐患7起，治理7起，整改率达到100%，并加

强对村道的养护力度，改善道路交通状况。重视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特别是加强中小学校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由于该路段属国道，监管单位为梅州市公路局直属分局，而且涉及的车辆均为外省，事故发生后，该镇积极协助事故善后处置，经查，该镇政

府对本事故无失职、渎职行为。

⒉梅州市公路局直属分局履职情况。该局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制度，与各股（所）、养护中心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书，把交通安全监管分解落实到

相关股（所）、养护中心。2017年该局组织召开了8次本单位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工作会议，研究安全生产，在抓好制度落实的同时每周班（队）组织召

开不少于2次的安全例会。重视安全生产检查工作，路政部门每天巡查，养护中心各道班人员每天进行养护巡查，2017年全年共进行了15次隐患排查。该路段

标志标线是按设计图纸施工，全线标志齐全、标线明确，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在养护过程中，根据实际车速远大于设计时速的情况，该局逐年增加相应的

设施。在弯道前后路段，有多处连续下坡、急弯标志、事故多发、谨慎驾驶等安全警示标志。2015年至2017年期间，该局对G206线城北段进行安全隐患处治

情况如下：于2015年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由梅州市政建设集团公司负责实施安全保障工程和灾害防治工程，更新完善标线5671平方米、标牌40块、道口柱94

根、防护栏维修198米、路面挖补修复2001 m2、沥青冷补料对路面进行修补500 m2。公路养护中心日常养护作业中修补坑槽磨耗层2004 m2、刷清（洗）

防撞栏20.4千米、清除路面障碍1539 m2、清理塌方1046 m2。经查，该局对本事故无失职、渎职行为。

⒊梅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履职情况。直属大队与辖区车属单位签订安全责任书，做好日常交通秩序维护工作，每天能按要求做好巡查，全力营造

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路段，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完善206国道城北路段的标志标线，完善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事故多发

路段安全提示牌、警示等交通基础设施，消除潜在的交通安全隐患。特别是对弯多路窄坡陡坡长车多的206国道城北桃畲江路段，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确保

了道路的畅通、安全。加强宣传教育，对过往司机、乘客、辖区大中小学生等交通参与者进行经常性的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不定期召开交通事故安全隐患

分析会，做好检查督促教育工作。加强对重点路段及重点时段管控，紧抓中型以上货运车辆，长途客车、旅游包车、微型面包车等重点车辆，严查超速行驶、

酒后驾驶、客车超员、违法停车、疲劳驾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严把出站、出城、过境“三关”，消除死角，堵塞管理漏洞，确保整治

效果。事发前一天，直属大队还组织了所有路面中队进行了辖区大货车的联合交叉整治。特别是对本次处置期间，直属大队共出动警力50多人次，现场处置民



警连续作战近9个多小时，指挥疏导车辆2000多辆、疏散人群500多人、查处教育“扒头、加塞”等交通违法行为30多宗。经查，该单位对本事故无失职、渎

职行为。

⒋梅江区交通运输局履职情况。2017年该局分别与局属各单位、辖区内各道路运输企业签定了安全生产责任书，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分析研判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安排部署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着力形成常态化研究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全面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劝

导，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治理。针对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联合交警部门大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预防

了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积极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大力实施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强化宣传教育，营造道路交通安全良好氛围，充分发挥“两微”新媒

体的宣传作用，通过发送图文信息，广泛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安全提示信息，在全区营造浓厚的交通安全氛围。由于事故涉及的货运车辆和驾驶员、

超载的源头均为外省，经查，该单位对本事故无失职、渎职行为。

五、责任追究建议

（一）肇事司机胡爱彬责任追究建议。胡爱彬驾驶机动车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驾驶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的载质量、在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分别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主席令第四十七号）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405号）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建议梅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依法暂扣或吊销胡爱彬的机动车辆驾驶

证。

（二）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责任追究建议。

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主要存在对驾驶员的培训不规范，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驾驶员安全意识差，安全技能和现场处置能力

不得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安监部门是否有权适用〈安全生产法〉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对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予以行政处罚及适用法

律和答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不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但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主席令第十三号）第二十二条（二）规定，建议江西省高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十三号）第九十四条

（四）规定，依法对江西省高安市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予以处罚。建议江西省高安市交通运输局依法暂扣或吊销赣C5E86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道路运输证和道

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江西省宜春市、梅江区政府及梅州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路局要认真总结并吸取这起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切实采

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督促客运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排查整治营运车辆变相挂靠问题，严查严处各类

交通违法违规行为，加快推进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控联网联控工作，切实发挥动态监控作用，要切实加强营运车辆驾驶人的管理，强化针对营运车辆及驾驶人

安全监管工作的合力。

（二）强化道路隐患排查治理。公安、交通运输和公路部门要积极推动“畅通工程”和生命防护工程建设，从机制建设、道路设施维护、标志标线规划、

交通秩序整治等方面全力推进综合治理。深入开展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专项行动，认真排查治理交通安全隐患，强化源头监管和路面管控。梅州市公路局直属分

局，要对206国道梅江区城北事故多发路段，提请公路设计部门提出意见，进行整改，进一步提升公路安全设施。

（三）加大打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加大对客车、货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微型面包车、校车等重点车辆的管理。对

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驶、酒驾、毒驾、闯红灯、无牌无证、假牌假证、报废车上路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处，坚决遏制交通事故高发的势

头。特别是梅州市公安局交警直属大队要加强城北交警中队班子和队伍建设，确保足够的警力，加强路面巡查，严厉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四）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相关政府和部门要吸取本事故的教训，针对部分机动车驾驶员存在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和社会责任感不强的情况，要

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或图片展览，组织开展广河高速公路龙门路段“7•6”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典型案例教育，提高广大交通参与

者的交通安全意识。

（五）加强源头治超管理。请江西省宜春市政督促高安市有关部门加强源头装载管理，加大源头治超力度，确保道路交通运输安全。

上一条：梅州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下一条：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2017年梅州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关于我们 | 使用帮助 | 网站建议

Copyright 2006 www.meizhou.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标识码：4414000001 |  粤ICP备05070905号

主办：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制作维护：梅州市政务大数据管理中心  联系方式：0753-2188852（仅受理网站建设维护）

(建议使用1366×768分辨率 IE9.0以上版本浏览器)  粤公网安备44140202000020 

https://www.meizhou.gov.cn/zfxxgkml/mzsrmzf/gzgfxwj/qtwj/content/post_1528917.html
https://www.meizhou.gov.cn/zfxxgkml/mzsrmzf/gzgfxwj/qtwj/content/post_1528747.html
https://www.meizhou.gov.cn/wzdh/lxwm/
https://www.meizhou.gov.cn/wzdh/wzdt/index.html
https://www.meizhou.gov.cn/wzdh/gywm/
https://www.meizhou.gov.cn/wzdh/sybz/
https://www.meizhou.gov.cn/hdjlpt/yjzj/answer/3486
http://beian.miit.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4140202000020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936C0321C270930E053022819ACEE86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936C0321C270930E053022819ACEE86

